
5、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党组织分类定级参考标准
	项目及分值
	评分要点
	评分办法
	自评分数

	基本组织
建立好（5分）
	(1)根据党员人数、班（年）级实际合理设置党组织。（2）党组织按期换届。
	党组织设置不合理的扣3分；党组织没有按期换届的扣2分。
	

	基本队伍
建设好（20分）


	（1）党组织书记思想政治素质高，工作能力强，表率作用发挥好。（2）支部委员会成员职责明确，协调配合，领导有力。（3）党员意识和宗旨意识强，积极参与班（年）级事务管理，主动维护校园和谐稳定，在学习、科研、社会实践等方面表现突出。（4）严格按照标准和程序发展党员，入党积极分子队伍数量充足。（5）积极参加上级党组织组织的学习培训。（6）党费缴纳及时足额。
	近半年没有党组织书记的扣10分；其他每缺一项扣3分。
	

	基本活动
开展好（15分）
	（1）“三会一课”、民主生活会、民主评议党员、经常性的学习教育落到实处。（2）创先争优活动深入推进，党组织和党员公开承诺的事项得到有效落实。（3）创新活动形式，开展各类特色学习和实践活动、文体活动。
	党组织日常教育管理活动未落实的扣5分；所承诺的事项未兑现的扣5分；没有开展经常性文体活动的扣5分。
	

	基本制度
建立好（10分）
	（1）坚持民主集中制，党员民主参与、民主选举、民主监督渠道通畅。（2）支持、指导和帮助团支部、班委会及学生社团根据学生特点开展工作，形成有效的工作制度。（3）关怀机制健全，关心学生学习和生活。
	一项制度未落实的，扣3 分。
	

	基本保障
落实好（10分）
	（1）有固定的活动场所。（2）按党员人数人平100元/年落实党组织活动经费。
	没有固定活动场所的扣3分；活动经费落实不到位的扣5分。
	

	工作业绩好
（20分）


	（1）工作思路清晰，具体明确。（2）认真落实上级党组织部署的各项工作任务，充分履行工作职责，协助院系完成各项工作任务。（3）有效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，学风优良，学生思想政治状况积极健康向上。
	党建工作无计划的扣3分；党组织和党员作用发挥不明显的扣3分；
	

	群众反映好
（20分）


	党员和学生对党组织的满意率达到90%以上。
	满意率低于90%的扣5-15分。
	


注：（1）评分采取总分100分逐项扣分的办法进行，每个项目分值扣完为止；（2）党组织有以下情况之一的直接定为“第三类”：所管理的党员近一年受到刑事处罚、行政处罚、校纪校规处分；一年以上没有开展活动；党员群众满意率70%以下的。

